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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签署合同，为公司的子

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23.3亿元。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分别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3
亿元、5,000万元。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远大）分别
向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4亿元、1亿元。

3、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分别向
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3亿元、1.5亿元。

4、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远大昌睿资源（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昌睿）、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远大能化）、远大能源化工（新加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新
加坡）]、全资子公司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生水）向工商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3亿元、2亿元、3亿元、8,000万元、1.5亿
元。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12月29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
十次会议、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5年 12月 13日、12月 30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2025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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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 1999年 9月 9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

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1111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
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
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
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牲
畜销售（不含犬类）；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
废旧金属回收；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非食
用植物油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
化学品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元，公司持有
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8,552,853万元，利润总额20,630万
元，净利润11,180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42,266万元，负债总额444,
26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2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36,971万元），净资产
198,007万元，或有事项17,46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2025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6,309,763万元，利润总额8,989万元，净
利润 5,963万元；202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719,378万元，负债总额 534,184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9,80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30,139万元），净资产185,194
万元，或有事项10,79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浙江新景成立于2006年12月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

山街道外环路50号1-5，法定代表人为蒋新芝。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
胶制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林
业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金属
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新鲜水果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
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二手车经纪；汽车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出版物批发；酒类经营；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农药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新景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宁波市高新区埃渼
星贸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持有其30%股权。宁波市高新区埃渼星贸易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前五名股东为蒋新芝、陈国飞、曹青、陶小海、朱春艳，持股比例分
别为15%、5%、4%、4%、4%。

浙江新景 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2,607万元，利润总额 3,279万元，
净利润2,473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4,860万元，负债总额65,228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2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5,150万元），净资产 9,632万
元，无或有事项。浙江新景2025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26,706万元，利润总额
2,440万元，净利润1,825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56,771万元，负债总
额147,51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23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7,451万元），净
资产9,257万元，无或有事项。

浙江新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

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1309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
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橡胶作物
种植；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轮胎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持
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30%股权。

远大能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011,944万元，利润总额52万元，
净利润 19万元；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86,445万元，负债总额 58,340万元
（其中无银行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57,698万元），净资产 28,104万元，无或有事
项。远大能化 2025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1,134,412万元，利润总额 2,594万
元，净利润1,946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80,725万元，负债总额54,27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4,158万元），净资产 26,451万
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远大生水成立于2012年1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515号18-6，法定代表人为程博。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橡胶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
农产品收购；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再生资源销售；货物进出口；（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生水注册资本为1亿元，远大物产持
有其100%股权。

远大生水 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802,505万元，利润总额 1,311万
元，净利润 810万元；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71,242万元，负债总额 16,71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340万元），净资产 54,529万
元，无或有事项。远大生水 2025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757,920万元，利润总
额711万元，净利润533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82,083万元，负债总额

29,82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9,748万元），净资产 52,
262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515号12-1、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
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
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
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
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代理；
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
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日
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售；
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油化注
册资本为 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0%股权，蔡华杰持有其 25%股权，孙祥飞持
有其5%股权。

远大油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064,659万元，利润总额10,933万
元，净利润8,138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9,270万元，负债总额69,52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0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546万元），净资产19,751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化2025年1至9月实现销售收入2,351,430万元，利润
总额3,636万元，净利润2,727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33,914万元，负
债总额 117,43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83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7,285万
元），净资产16,477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远大能化（新加坡）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4 日，注册地点为 63 MARKET

STREET #05-01C BANK OF SINGAPORE CENTRE SINGAPORE(048942)，董
事为许朝阳、戴煜敏、LIONELKOH JINKIAT。经营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能
源化工、塑料原料等大宗商品。远大能化（新加坡）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远大
能化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能化（新加坡）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74,556万元，利润总额 1,
328万元，净利润1,126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3,107万元，负债总额
12,0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032万元），净资产1,075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能化（新加坡）2025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38,324万
元，利润总额-176万元，净利润-176万元；202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7,253万
元，负债总额 6,3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366万元），
净资产887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新加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香港远大成立于 2007年 6月 25日，注册地点为UNIT B，5/F BEST-0-

BEST COMMERCIAL CENTRE 32-36 FERRY STREET YAU MA TEI HK，董
事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钢铁、塑料、橡胶、能源化工等大宗
商品。香港远大注册资本为1,100万美元，远大物产持有其100%股权。

香港远大 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 287,260万元，利润总额 3,551万
元，净利润3,551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2,813万元，负债总额55,60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5,601万元），净资产 17,212万
元，无或有事项。香港远大 2025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321,101万元，利润总
额-2,122万元，净利润-2,122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73,978万元，负债
总额59,0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9,070万元），净资产
14,908万元，无或有事项。

香港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远大昌睿成立于2024年3月28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

街道梅山港浦路60号1幢1号1-2-6室，法定代表人为周绅。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食用
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

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远大昌睿注册资本为5,000万
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周绅持有其20%股权，王科持有其10%股权。

远大昌睿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0,733万元，利润总额12万元，净
利润9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2,314万元，负债总额17,305万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7,253万元），净资产 5,009万元，无或有
事项。远大昌睿 2025年 1至 9月实现销售收入 181,418万元，利润总额 1,842万
元，净利润1,389万元；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26,651万元，负债总额20,25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2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787万元），净资产6,398万
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昌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2.1 工商银行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
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
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
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
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
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2 中信银行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

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担保范围
3.1 工商银行
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
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3.2 中信银行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4、金额
4.1 公司为远大物产向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不超过3亿元、5,000万元。
4.2 公司为香港远大向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不超过4亿元、1亿元。
4.3 公司为远大油化向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不超过3亿元、1.5亿元。
4.4 公司为远大昌睿、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能化（新加坡）、远大生水向

工商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3亿元、2亿元、3亿元、8,000
万元、1.5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可以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
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
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远大油化、远大昌睿、浙江新景、远大能化的少数股
东以其持有的远大油化、远大昌睿、浙江新景、远大能化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
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 1,033,386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962,386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额度71,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39.80%。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1,033,386万元（截至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期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30,454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6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93,765,4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4.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24,15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54.5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14%。

●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5,294,4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3.8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根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5,
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36.7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2%。

一、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收到崔根良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基本情况
2026年 3月 9日，崔根良先生将其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的 1,65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该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已于 2026
年3月10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崔根良

16,500,000

17.31%

0.67%

2026年3月9日

95,294,433

3.86%

35,000,000

36.73%

1.42%

注：本次解质股份将不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解质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

通集团与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崔根良

崔巍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93,765,498

95,294,433

0

689,059,931

持 股 比
例(%)

24.07%

3.86%

0

27.93%

本次解质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07,650,000

51,500,000

0

359,150,000

本次解质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307,650,000

35,000,000

0

342,65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1.81%

36.73%

49.7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12.47%

1.42%

13.8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0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6年3月9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5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南

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6年3月10日办
理完毕。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次质押
股 数 ( 万

股)

1,65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6 年 3
月9日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为止

质权人

南 洋 商 业 银
行（中 国）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分行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7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67%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银行授
信提供
增信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31年3月9日，质押到期日以
实际办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

通集团与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崔根良

崔巍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93,765,498

95,294,433

0

689,059,931

持 股 比
例(%)

24.07%

3.86%

0

27.93%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07,650,000

35,000,000

0

342,650,000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324,150,000

35,000,000

0

359,15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4.59%

36.73%

52.1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13.14%

1.42%

14.5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3,615万股将于未来半

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09%，占公司总股本的1.47%，对应融资余额
为53,180万元。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2,900万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
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88%，占公司总股本的1.18%，对应融资余
额为52,000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无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亨通集

团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崔根良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益、股份红利等。

2.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股

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
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将采取补
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0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控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蛇口”）拟
于 2026年 3月 17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于 2026年 3月 17日召
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交流会。

一、会议安排
召开时间：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15:30-17:00
出席人员：本公司董事长朱文凯、董事总经理聂黎明、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余志良等董事会相关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独立董事代表。
二、征集问题事项
现就2025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敬请广大投资

者于 2026年 3月 17日 12:00前将所关注问题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电子邮
箱：cmskir@cmhk.com。公司将对收到的问题进行整理，于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交流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广大投资者可通过公司官网（https://www.cmsk1979.com）、全景路演（https://
rs.p5w.net/html/177207437898223.shtml）在线参加公司 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暨
投资者交流会。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6-012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交流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5家公司，不存在

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2026年 2月担保金额合计 105,100.00万

元；截至2026年2月28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余额为9,533,720.95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参股公司的
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0%；2026年 2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04,
00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6年2月，因申请融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4家子公司提供

104,000.00万元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1家子公司提供 1100.00 万元担
保，合计提供105,100.00万元担保。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

合计

被担保人

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

20,000.00

10,000.00

4,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

1,100.00

105,100.00

担保到期日

2029/2/9

2026/5/9

2029/2/6

2027/2/15

2029/2/21

随业务期限

2029/2/4

-

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支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合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
支行

-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1）、《华友钴业关于 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和《华友钴业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预计额度进行调

剂使用，本次同类担保对象间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已审议的担保预计

额度
本次调剂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含

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额度

（含本次）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华驰（香港）有限
公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
有限公司

浙江巴莫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100,000.00

5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170,000.00

30,000.00

900,000.00

670,000.00

180,000.00

0.00

30,000.00

20,000.00

829,489.00

529,191.20

153,000.00

70,511.00

140,808.80

27,000.00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及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预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为其他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1,4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
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714.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
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686.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0亿元人民币。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友钴业关于 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3个月～3年；或随业务期限
（三）担保金额：合计105,10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
绝对控制地位，具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担保时未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按
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对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华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按持股比例（含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本次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533,720.95万元人民币，其中：

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9,361,079.76万元人民币，对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72,641.19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1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13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
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于2026年3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持有人出席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改选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是员工持股计划的日
常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 1人。2025年 3月 31日召开的豫园股份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
案》，审议通过选举范志韵、王世雄、蔡玉敏为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委员，范志韵为管理委员会主任。管理委员会成员蔡玉敏已辞去在公司的
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故不再担任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次持有人会议选举戚王嘉为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委员，与范志韵、王世雄构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全体委员。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18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及

2025年 11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3）和《广州酒家：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1）。

近日，公司已完成变更公司住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

手续，并取得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33208952W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南路2号A单元

法定代表人：徐伟兵

注册资本：伍亿陆仟捌佰柒拾柒万零捌佰零伍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05月11日

经营范围：餐饮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网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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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出具的《关于更换浙江海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泰海通作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定杨志杰、陈轶劭
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目
前法定持续督导期已结束，因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国泰海
通对此未尽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由于原保荐代表人杨志杰因工作变动，
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海
通现委派保荐代表人忻健伟（简历见附件）接替杨志杰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为忻健伟和

陈轶劭。公司董事会对杨志杰在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附：简历
忻健伟先生，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执行董事、保荐代

表人。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联合动力 IPO、亿华通 IPO、敏芯股份 IPO、红蜻蜓
IPO、今世缘 IPO、富特科技非公开、日发精机非公开、海翔药业非公开、长园集团重
大资产重组、金冠电气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超过14年，具有丰
富的投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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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